
电子竞价竞买申请书

竞买标的名称：中山市泰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70%股权
        项目编号：181200B0CG11
.

            申请人：（意向竞买人盖章）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制

2019年 月 日

竞买申请与承诺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
我方向贵中心申请受让挂牌交易的中山市泰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70%股权转让项目，为确保交易活动公平、公开、客观地进行，我方以交纳人民币贰仟万元（小写：2000万元）竞价保证金作为担保。如我方未确定为中标方及没有出现违约情况的，请将我方交纳的竞价保证金如数不计息退还下列账户（原交纳保证金人或账户）：

户名：                              
银行：                              
账号：                              
我方依照公开、公平、公正、诚实的原则，作出如下承诺：

1、我方将严格遵守《中山产权交易中心电子竞价规则（试行）》及该交易项目的《网络竞价须知》、全部挂牌公告内容，本承诺函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的规定。
 2、我方对本次交易项目过程中所知悉的有关委托人的商业信息(指经贵中心及交易项目委托人明确要求保密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3、我方已按照贵中心的要求填写、递交了有关表格、资料，我方对所填写内容及递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并同意贵中心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相关规定，在必要时可将我方提交的文件资料对外公开。
 4、我方已了解交易项目委托人的要求以及该项目的限定条件、违约责任及相关解释。

 5、我方同意根据贵中心确定的交易方式，按照《网络竞价须知》及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交易；如只有我一家竞买人，同意按底价成交；如有二家或以上的竞买人，则在电子竞价中最少以底价出价一次。同意在贵中心规定的期限内签署交易项目合同和《电子竞价成交确认书》等相关文件，并在贵中心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全部交易价款。

6、贵中心确定交易方式并成功组织交易后，如最终确定我方为中标方，我方保证严格按照项目公告的规定，并按贵中心规定的时间支付相应的交易项目服务费用；

7、我方承诺不采取行贿、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操纵转让价格。未经贵中心同意，不与委托人私下接触、洽谈或达成协议。

 8、在项目交易过程中，我方如果违反上述承诺，贵中心有权不予返还我方交纳的竞价保证金，并取消我方参与本次项目交易的资格，包括在本次项目交易活动中已取得的买受人资格。如竞价保证金不足以补偿因我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贵中心造成的损失的，我方还将另行向你交易中心支付赔偿金。

 9、如因我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交易项目委托人造成损失的，我方愿意另行赔偿。

 10、如因上述承诺事项不实或违反上述承诺的，我方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贵中心不需对我方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意向竞买人(盖章)：

        年    月    日

意向竞买人基本情况

	意向竞买人填写

	意向竞买标的
	中山市泰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70%股权

	保证金数额
	2000万元

	意向竞买人
	
	优先受让权
	□股东    □承租人

□其他            

	地      址
	

	联  系  人
	
	手机号码
	

	固 定 电 话
	
	传    真
	

	电子竞价登陆账户

（必须以打印形式填写）
	

	电子竞价的类型
	☑网络竞价大厅               □动态报价综合厅

□动态报价专用厅（□普通竞买人    □注册客户）

	法人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企业性质
	
	所属行业
	

	
	工商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号）
	
	注 册 地
	

	
	经营范围
	

	自然人基本情况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国    籍
	
	是否管理层
	□是    □否

	
	工作单位
	

	备      注





